
分包意向协议书 

为参加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的街道物业管理费（新签）采购项目，上海浦发有家物业管

理有限公司（甲方：投标人）与上海江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（乙方：承担分包供应商）通过

友好协商，就分包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： 

一、在本次投标有效期内，乙方同意甲方代理上述投标事宜。若中标，各方按照本协议

中约定的分工事项，完成各方对应的工作。 

二、各方分工： 

1、本项目投标工作由甲方负责。 

2、本项目由甲方授权人员负责与采购人联系。 

3、甲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: 物业管理服务（含分包供应商的监督）。 

4、乙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: 消防维保服务。 

（注：本项目采购需求明确的非主体、非关键性工作允许投标单位分包。乙方不得承担

本项目主体、关键性工作，不得再次分包。） 

5、乙方承担的合同份额为合同总额的 1.01 %。 

6、分包承担主体应具备承担分包合同的专业资格（资质）或经营范围，并具备履约所

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但中小企业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获取政府采购合同后，小

型、微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、中型企业，中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企业。 

7、如中标，各方应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和内部职责的划分，承担自身所负的责任

和风险。 

三、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投标有效期内有效，如获中标资格，协议有效期延续至

合同履行完毕之日。 

四、本协议书一式肆份，随投标文件装订壹份，送采购人壹份，分包意向协议成员各壹

份。 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日期：2025 年 04 月 18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 年 04 月 18 日 

 


